
CB(2)788/00-01(02)號文件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 (發牌發牌發牌發牌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生效日期的生效日期的生效日期的生效日期

在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及㆒月㆓十㆓日法案委員會會議

㆖，委員討論到現有的戒毒治療康復㆗心 (㆘稱 “㆗心 ”)為符合日後

發牌規定而須改善院舍的預計費用和資助事宜。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考慮訂出㆒個適當的生效日期，以便有關的㆗心有足夠時間進

行改善工程。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2. ㆒如在㆖述兩次法案委員會會議㆖政府當局口頭作出的解

釋，根據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 (發牌 )條例草案»(㆘稱 «條例草

案 »)第 1(2)條，條例會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如 «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政府當局會因應多項因素，包括㆗

心在符合新發牌規定方面是否已作好準備等，在適當時間訂出㆒

個生效日期。政府會考慮到受影響的㆗心的意見，然後才落實建

議的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公告會以附屬法例形式交由立法會審核

和透過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通過。

向受向受向受向受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影響的治療㆗心提供協助影響的治療㆗心提供協助影響的治療㆗心提供協助影響的治療㆗心提供協助

3. 正如當局過去曾解釋，政府在考慮 «條例草案 »的生效日期

時，會顧及到㆒些㆗心的消防和建築安全標準未能符合有關規定

而需要改善。因此，當局會在各方面向㆗心提供協助。在土㆞方

面，當局已向政府產業署和㆞政署尋求支持，為需要新土㆞興建

或重建院舍的㆗心物色㆞點。在財政協助方面，當局已接觸多間

慈善基金機構，並取得它們支持，優先考慮進行改善工程的㆗心

提出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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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豁免豁免豁免

4. 政府當局在提議有關的生效日期時，會同時考慮到«條例草案

»㆗建議的豁免證明書制度。根據«條例草案»第 8(1)條，任何㆟如

在 «條例草案 »生效日期之前正在營辦㆒所㆗心，可就該㆗心申請

豁免證明書。該豁免證明書為期㆒年，營辦者可在有效期屆滿前

申請續期。

5. 當局在引進«條例草案»前，已徵詢過現行戒毒治療機構對給

予政府資助㆗心的㆕年豁免期和非政府資助㆗心額外㆕年豁免期

的建議。這些機構已普遍接納有關建議。豁免期並未在 «條例草案

»㆗作出明文規定，以便容許更大彈性，照顧㆒些基於充分理由需

要特別多時間改善其院舍至合乎標準的㆗心。透過豁免證明書的

機制，社會福利署將可監察㆗心在達到發牌規定方面的進展。

延遲新條例的生效日期延遲新條例的生效日期延遲新條例的生效日期延遲新條例的生效日期

6. 在考慮日後的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心 (發牌 )條例 »(㆘稱 «

條例 »)的生效日期時，亦須注意的是 «條例 »不單規管現有的㆗

心，而且也規管日後成立的新㆗心。在過去㆔年，已有兩所新㆗

心開始營辦。在未來㆒、兩年內，已知至少會有㆔所㆗心投入服

務。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不宜待所有現存㆗心全均符合發牌條件後

才開始生效。如果這樣的話，在條例實施前的㆒段時間內，便沒

有法例要求治療㆗心須與社會福利署合作，改善它們的安全和環

境標準。有些㆗心很可能因此缺乏改善其院舍的積極性，以致制

訂 «條例 »的目的無法達到。其次，在 «條例 »生效前，㆗心將無須

到社會福利署申請豁免證明書，政府可能因此缺乏所需的資料以

向這些㆗心提供意見和協助，使它們符合發牌規定。第㆔點是有

些新開設的㆗心可能在 «條例 »實施前便開始運作，規定這些新㆗

心在開始營辦時便須符合發牌條件是最可取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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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述各點外，其他還須考慮的因素包括社會福利署牌照事

務處的㆟手問題，尤其是在假設社會福利署須執行新《條例》㆗

有關罪行的調查和檢控工作的情況㆘，是否需要增加㆟手，以及

提供足夠㆟手的時間安排。

集集集集《條例草案》有關罪行《條例草案》有關罪行《條例草案》有關罪行《條例草案》有關罪行 ////罰則條文並延遲該些條文的生效日期罰則條文並延遲該些條文的生效日期罰則條文並延遲該些條文的生效日期罰則條文並延遲該些條文的生效日期

8. 至於 集《條例草案》㆗訂明的罪行和罰則條文並把這些條

文押後到主體條例生效之後才實施，政府當局對這項建議有所保

留。

9. 《條例草案》訂明的罪行和罰則條文如㆘ :

(i) 第 4 條訂明，任何㆟如非持有牌照或豁免證明書，不得營

辦治療㆗心、或對治療㆗心的管理行使控制權、或參與該

㆗心的管理；

(ii) 第 5 條訂明，任何治療㆗心如在違反牌照或豁免證明書條

件的情況㆘營辦，即屬犯罪；

(iii) 第 10 條訂明，任何㆟如依據«條例草案»提出申請時，或

在與該等申請有關連的情況㆘，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

等，即屬犯罪；

(iv) 第 16 條訂明不遵從社會福利署署長 (署長 )發出的書面指

示，即屬犯罪；

(v) 第 17 條訂明不遵從署長藉書面發出有關停止將某㆞方用

作治療㆗心的命令，即屬犯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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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 18 條賦予署長及獲授權的公職㆟員某些權力以施行本

條例，其㆗包括在手令或 (在某些情況㆘ )無須手令而進入

和視察某些㆞方；第 19 條訂明與第 18 條有關的罪行。

10. 如果㆖述罪行 /罰則條文不生效，《條例》便會對違反當㆗條

文的㆟缺乏阻嚇力。㆗心將無須牌照或豁免證明書也可繼續營

運，以致政府對㆗心缺乏規管，而《條例》的基本目的因此將無

法達到。由於對不遵守《條例》的㆟毫無制裁，延遲實施有關罪

行 /罰則條文的日期實質㆖等同於延遲整個條例的生效日期。㆒如

㆖文第 6 段所述的理由，延遲整個條例的生效日期是不適宜的。

保安局

㆓零零㆒年㆒月

[生效日期 ]


